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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富润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署《股份收购协议》暨权益变动事项的补充说明公告 

 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1、浙江富润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上市公司”）控

股股东的表决权委托事项存在前置条件，浙江国信成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（受让

方，以下简称“国信成志”）及关联方需协调安排上市公司完成战略资源引入，

项目能否落地存在重大不确定性。目前转让双方尚未就战略资源引入的具体内容、

完成标准及时间周期等做具体安排，能否达成表决权委托的前置条件存在重大不

确定性。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。 

2、目前，受让方之控股股东国信华夏信息系统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

信华夏”）无向上市公司注入资产的计划。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。 

 

浙江富润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上市公司”）于 2021

年 8 月 18 日披露了《关于相关方签署〈关于公司股份收购之收购协议〉暨权益

变动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44），现将前述公告所涉部分内容补充说

明如下： 

根据 2021 年 6 月 9 日签署的《股份转让框架协议》及交易各方就股份转让

事项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（公告编号：2021-034），受让方之控

股股东国信华夏目前无向上市公司注入资产的计划，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 6 个月

内，受让方及其关联方应当协调安排上市公司完成战略资源引入，完成标准为

IDC 项目正式签约并取得政府有权部门的核准批复，有关项目能否最终落地存在

重大不确定性。目前转让双方尚未就战略资源引入的具体内容、完成标准及时间

周期等做具体安排，能否达成表决权委托的前置条件，以及能否在 6 个月内完成



存在重大不确定性。 

如受让方及其关联方能够协调安排上市公司完成战略资源引入，富润集团根

据项目情况将其持有的不低于公司 10.4%股权的投票权委托给受让方，受让方可

获得 3 名非独立董事和 2 名独立董事的提名权。届时富润集团持有公司有表决权

的股份数量将低于受让方，且受让方提名的董事将超过公司 9 名董事会席位的半

数，根据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八十四条关于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认定，

公司控制权将发生变动。目前本次交易仅为股份转让，表决权委托事项存在前置

条件，且前置条件能否满足、控制权转让能否实施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浙江富润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2021 年 8 月 19 日 


